
1月 1日起，《宁夏回族自治区电
动自行车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街上
越来越多的电动自行车驾乘者都戴
起了头盔，但也有个别驾乘者漠视法
律规定和出行安全。连日来，我区交
警从专项整治、宣传教育等方面强化
安全监管，全力保障每一个交通参与
者的出行安全。

多种形式开展安全驾乘教育

“俺们村的村民注意了，我是村
长张有才。天气是越来越冷了，有些
人骑车也是越来越猛了，都想着赶紧
回家取暖呢，就把个交通安全又不顾
不管了。”近日，由中卫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局制作的中卫方言系列广播剧
《村长说交通》上新，“村长张有才”苦
口婆心地劝导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
说：“冬天穿得厚，视野宽度又不够。
那些个拐弯的、抢道的，请你先走对自
己的路，占好自己的道，再不要跟机动
车赛跑，好像那个马路就是给自家开
的。骑上个电驴子满路涮，还觉着自
己特别有派。有些个人总是把那个头
盔不往头上戴，我是咋都想不明白。
都说夏天戴上捂得怕热呢，那冬天你

又怕啥呢？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天下
的道路千万条，俺们的生命就一条。”

各地充分利用广播、报纸、微信
等平台，广泛宣传《宁夏回族自治区
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引导广大市
民自觉遵规守法、文明安全驾乘。紧
盯学生、外卖、中老年人等重点人群，

利用农村大喇叭、社区橱窗等高密度
宣传，提升群众的安全意识。

依法查纠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连日来，吴忠交警持续开展电
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民警在重
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逐一检查过往

的电动自行车，对于骑乘电动自行
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车主，依法进
行警告，同时向车主详细讲解电动
自行车新规内容，还耐心解答群众
疑问，确保整治工作既有力度又有
温度。

固原交警冬季突出违法行为集
中整治行动期间，加大对农村地区电
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的查纠力度
和宣传引导力度，结合驾乘者骑乘电
动自行车时不戴头盔等突出问题，用
通俗易懂语言详细讲解相关违法行
为的危害性，引导广大群众遵守交通
法规，争做合格的交通参与者。

各地交管部门立足辖区道路交
通实际，聚焦城区主干道路，紧扣当
前电动自行车出行数量增多及交通
违法特点，科学部署警力，采取定点
检查与路面巡查相结合的形式，加大
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纠力度。针对
群众上下班、学生上下学高峰时段，
及时纠正骑行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
全头盔、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最大
限度压降安全风险隐患，全力净化辖
区道路交通环境，电动自行车路面通
行秩序明显改善。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以下简称“宁
东基地”）核心区面积约 800 平方公
里，现有煤基新材料、化工新材料、现
代煤化工三个产业园区，入园企业超
200家，道路运输量逐年增长，给交通
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500公里道路
对 40余名警力发出了挑战，银川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分局宁东交警大队以科
技赋能，构建三大平台，实现数据支
撑，使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以往
每年约 30 人“断崖式”降至个位数。
近日，记者来到宁东交警大队探寻能
源资源高地上的交通管理秘籍。

在宁东交警大队指挥室，技术人
员刘晓东打开宁东道路运输安全管理
监测平台，平台上不但可以查看已接入
的企业、车辆信息，还可以查看车辆运
行状态。宁东交警大队联合宁东管委
会、宁东建设和交通局，将宁东辖区注
册登记的“两客一危一货”运输企业车
辆信息全部录入该平台，目前已经接入
67家企业的2035辆运输车辆，实现24
小时动态监测。根据监测情况还会生
成多维度汇总报告，实行周通报、月排
名、季考核制度，研判企业安全风险。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进入宁东基
地的过境车辆是 529 辆，哪些车辆有
违法信息一目了然。”当日 9时 41分，
技术人员打开“道路运输安全巡查系
统”，辖区总车辆、危货运输车辆、重型
货车数量清晰可见，在银州大道胜隆
路至 307国道路段的禁行线上停有一
辆豫C号牌车辆，技术人员立即下发
短信提示其驶离。

“您即将疲劳驾驶，请注意停车熄
火休息。”当日上午，技术人员对“道路
运输安全管理第三方监控平台”提示

的报警信息进行复核时，发现驾驶员
存在疲劳驾驶状态，立即发送了提
醒。对于驾驶员存在疲劳驾驶、抽烟、
接打电话等影响安全驾驶的违规违法
行为，该平台可进行实时预警。预警
信息核查属实的，留存相关证据，由交
管部门和交通执法部门处罚。

“你公司宁 A*****、宁 A*****车
辆逾期未检验，请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并反馈。”根据近期平台监测的情况，
宁东交警大队对宁夏恒晟运输有限公
司存在的安全隐患企业下发《消除安
全隐患通知书》，企业整改后，形成整
改报告反馈到大队。今年以来，该平
台电话提醒驾驶人 847 人次，纠正抽
烟、接打电话行为 352次；发现强超强
会、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行车记录仪
不在线等交通违法行为，指令就近执
勤警力拦截查缉，今年以来查处重点
交通违法2187起。

“大型运输车辆需要停车时，驾驶
员可提前通过微信小程序预约停放时
间。”大队教导员马保平向记者介绍，
平台接入了辖区 2个危化品停车场、2
个普货停车场停车数据及视频监控，
不但可以实现车辆停放情况的实时监
测，还能为驾驶员提供预约停车服务。

从行驶到停车，宁东交警大队通
过构建“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
运行模式，建设应用平台，汇聚多方数
据，蹚出一条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
的新路径。

本报讯 （记者 李毓琛 通讯员
许娟） 1月3日，石嘴山市安道公交交
通有限公司代表满怀感激地将一面锦
旗送到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
车辆管理所工作人员手中，感谢他们
在系统升级后的第一时间，开通“绿色
通道”加班为该公司新购的 6辆公交
车办理了入户手续。

2024 年 12 月 27 日下午，石嘴山
市安道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就来到车
管所业务大厅为新购入的 6辆公交车
办理新车入户业务。但正值系统升
级，车管所工作人员告知公交公司办
事人员，当天无法正常办理相关手
续，只能等到系统升级完毕后，也就
是 2024年 12月 30日才能办理。这让

公交公司负责人十分着急，因为这不
仅关系到车辆能否及时投入运营，还
关系到公司能否享受政府补贴，一旦
入户受阻也会影响申领补贴。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公交公司工作人员向
车管所说明了特殊情况，询问是否能
在系统升级完毕后第一时间为他们
办理。车管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
在 2024年 12月 28日系统升级完毕后
的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安道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负责人，通知前来办理业
务。当日，车管所工作人员开辟“绿
色通道”，为该公司新购置的 6辆公交
车办理了入户手续，快速高效地完成
了新车入户，为该公司后续工作提供
了有力保障。

新购公交车入户遇系统升级
石嘴山市车管所高效解难题

“感谢交警同志不辞辛苦帮我找到
了肇事者，让我感受到你们为道路交通
做出的努力。”1月 2日，2025年第一个
工作日，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金
凤区交警二大队民警郑士铠、辅警王吉
宏像往常一样正在工作，意外收到了徐
女士送来的印有“人民警察为人民 警
民同心一家亲”的锦旗，徐女士握着民
警的手不停地道谢。

事情缘于2024年10月26日晚上发
生的一场意外。当日19时许，天色已黑，
怀有身孕的徐女士驾驶二轮电动车沿正
源街西侧非机动车道由北向南行驶至新
华路路口时，一辆由东向西违反交通信号
灯通行的三轮电动车将其碰倒，肇事者未
下车查看徐女士的伤情便仓皇逃离。

接到报警后，民警郑士铠、辅警王吉

宏迅速奔赴事故现场，根据徐女士描述
的肇事车辆逃跑方向，沿途走访、调取监
控。经过 3小时奋战，最终锁定肇事车
辆，并根据车辆上的快递件信息找到肇
事嫌疑人。在事实面前，肇事者对驾驶
三轮电动车发生事故后逃逸的事实供认
不讳。民警的紧追不舍，为伤者徐女士
追回的不仅是经济损失，还有公平正义。

不畏艰难，一心为民，这只是银川
交警用实际行动诠释为民服务的一个
缩影。

“你们就是城市里手艺精湛的裁

缝，为行人车辆穿针引线；你们就是城
市的守护神，使一方水土繁荣璀璨，使
我们的生活安全无忧，感谢你们，为我
们保驾护航。”1月 7日，金凤区交警二
大队收到了一封来自银川市第二十一
小学湖畔分校学生的感谢信，感谢金凤
区交警二大队民警在护学岗上风雨无
阻守护孩子们安全出行。

2024年春季开学以来，金凤区交警
二大队每天派2名警力在该校门口上下
学高峰时段开展护学岗工作。同时，针
对学校周边的交通设施进行了完善和

优化，如增设交通标志标线、安装减速
带等，进一步提升了学校周边的交通安
全水平。此外，大队还积极联合学校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举办讲
座、发放宣传资料、组织模拟演练等形
式，增强师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当日，除了这封来自学生的感
谢信，湖畔分校校长还亲自带领师生代
表将一面印有“教联体勇担当共护家园
彰赤胆，众部门齐协作同育桃李谱新
篇”的锦旗送到金凤区二大队，以感谢
交警们为学生安全作出的贡献。

两句感谢映照为民初心
本报记者 李毓琛

1月6日，海原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深入中小学、幼儿园为孩子们上
了本学期最后一堂交通安全课，深入浅出地向孩子们讲解交通安全常识
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倡导孩子们把学到的交通
安全知识带回家，和家人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本报通讯员 任晓娟 摄

“近期，每天8时至12时、15时至
19时，我们都会在辖区路口对驾驶电
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逆
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
处。”1月 7日 15时许，在银川市金凤
区上海路和广场东街，银川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分局金凤区交警一大队民
警马军和同事对电动自行车的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今年 1月 1日起，《宁夏回族自治
区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对
于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的交通违法行
为，银川交警采取第一次书面警告、第
二次罚款的处罚方式。第一次会明确
指出驾乘人员的违法行为，提醒其认
识错误、改正错误，避免再次发生同样
的违法行为，通过执法记录终端查询
其此前已经被警告处罚过，则会作出
进一步罚款的处罚。通过“先警告再
罚款”的人性化执法，不断推动新规普
及，使更多群众接受并遵守。

“你好，你怎么不戴头盔呢？”一

名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
的女士被拦下，民警王文涛根据《宁
夏回族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依法作出警告处
罚，由该女士签字确认。

当天早晨，马军查处了一名经警
告后依旧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驾
驶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行为，“这
是我第一次依据新规开出的罚款 20
元罚单。”

“刚在前面被查过了。”一位女性
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被民警拦下时
说。马军拿出执法记录终端查询，确
认其当日 15时 22分在贺兰山路与正
源街路口已经被作出警告处罚，告知
其次日如果仍不佩戴头盔将作出罚

款20元的处罚，并予以放行。
“儿子多大了？”“18岁了。”一位

驾驶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的女
士被拦下，原因是其搭载着的儿子没
有佩戴安全头盔，民警依法对乘坐人
员作出书面警告处罚。“第一次警告，
下次不戴就要罚款了。”

“来，推过来。”王文涛拦下一名
外卖小哥：“不戴安全头盔，逆行还骑
得这么快，你知道有多危险吗？”王文
涛依法对其作出警告处罚。

其间，有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远
处看到民警，便停车拿出头盔戴上，
也有不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看到民
警立刻掉头驶离，以此躲避检查。

马军告诉记者，新规实施前，银川

交警开展了大规模的路面劝导、普法
宣传工作，1月 1日以来，电动自行车
骑乘人员安全头盔佩戴率明显提升，
但总有人心存侥幸，还有人找出了“头
大，买不上合适的尺码”“头盔摔烂了”
等理由，甚至指责“你们管得太宽了”，
给执法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据调查，摩托车、电动车交通事
故中死亡的驾乘人员中，80%以上是
不戴安全头盔造成的，可见正确佩戴
安全头盔的重要性。近期，银川交警
仍持续做好《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动自
行车管理规定》的宣传和贯彻工作，
切实提高群众交通安全意识，规范电
动自行车出行秩序，预防和减少涉电
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发生。

治理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

银川交警先警告再罚款助力新规实施
本报记者 李毓琛

“谢谢交警同志，我已经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了，下次一定不会再犯
了，你们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1月1
日以来，随着《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动
自行车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吴忠交
警在全市范围内有序开展电动自行
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查处工作，坚持
教育与处罚并重原则，在今年前 3个
月新规过渡期期间，推行电动自行车
轻微违法行为“首违免罚”举措，收到
良好的治理效果。

1月7日，吴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局交管二大队在辖区设置 4 个检查
点，对过往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重点查处。15时许，在位于利通
区利民街与开元大道交叉路口东侧
的唐风岗亭宣传教育工作站门前，记
者注意到，多辆违反规定上路的电动
自行车骑行人被有序引导到这里。
大队民警辅警一一讲明当事人违反
的法律法规，并告知所存在的安全隐

患，随即将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及车辆
信息录入系统。

“骑乘人员都要佩戴好安全头
盔，作为一个母亲，你只给自己佩戴
了安全头盔，坐在后座的孩子却没有
佩戴，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孩子的安
全如何保障？此外，你这辆车属于电
动摩托车，按规定是不能载12周岁以
下的孩子的。鉴于你属于首次违反
规定，先对你进行宣传教育，如果下
次再违规，我们会依法予以处罚。”当
日 15 时 33 分，一名骑行电动摩托车
的年轻妈妈面对交警的批评教育，连
连表示已经认识到了错误，以后一定
遵守法规。

几分钟后，一名正在送餐的外卖
员因在骑行过程中看手机，被大队民
警拦停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将其相关
信息录入系统。辅警党浩告诉外卖
员，道路情况瞬息万变，分心骑行不
仅严重影响自身安全，也对其他交通
参与者的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此
外，其骑行过程中披着挡风被，一定
程度上遮挡了视线，使得上路骑行危
险系数进一步增加。民警批评教育
后，外卖员表示一定会积极改正。

记者注意到，在半小时里，约有
30余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因违规而
受到交警的批评教育。有的骑行人
员看到有交警检查才匆匆拿出头盔

戴上，还有的骑行人员虽然戴了头
盔，却未扣好卡扣。

当天 9时至 15时，在利宁街与开
元大道路口，大队民警辅警在对过往
电动自行车的例行检查中，约有 150
起轻微交通违法行为被录入系统，主
要包括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边骑
行边使用手机、电动车未按规定悬挂
号牌等。

民警告诉记者，在过渡期内，吴忠
交警对电动车首次轻微交通违法实施
首违免罚，但这并不代表对明知故犯
的当事人“零容忍”，当日就有一名电
动车车主因一周内3次未按规定佩戴
安全头盔，最终收到了20元罚单。

“首违免罚”之后将是“零容忍”

吴忠个别电动车车主明知故犯收罚单
本报记者 刘炳宇

本报讯（记者 刘炳宇 通讯员
尹思琪）“您好，《宁夏回族自治区电
动自行车管理规定》1 月 1 日开始实
施，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交警部门
可以依法进行处罚。”这是近期太阳山
交警在路面开展电动自行车整治行动
时，对车主发出温馨提醒的一幕。

2025年1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
区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正式实施。
为扎实做好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工
作，1月 1日以来，吴忠市公安局太阳
山开发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按照上级
安排，在辖区多个点位开展电动自行

车整治行动，稳妥推进新规落地实施。
1月6日早高峰时段，大队民警李

质扬与同事吴永飞、黎函在昌盛街与
金环路整治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
时，一位骑着两轮电动车的女士缓缓
行驶至执勤交警旁，满怀歉意地对交
警说：“不好意思交警同志，你们每天
宣传电动车交通安全、张贴电动车专

项治理海报，很辛苦。我真的不是故
意不佩戴头盔的，天气实在太冷了，帽
子上再戴头盔不舒服。”“冬季天气确
实寒冷，但也不能仅仅为了保暖戴棉
帽，而忽视人身安全不佩戴头盔，关键
时刻头盔能保护生命。”经李质扬提
醒，该女士表示今后一定会佩戴安全
头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

整治行动中，民警辅警采取“教
育+劝导+整治”的方式，对两轮、三轮
电动车等重点车辆进行集中抽查，对
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违
法载人的驾驶员进行劝导纠正，同时
向群众积极宣传电动自行车管理新
规，让群众深入了解电动自行车注册
登记流程以及安全出行的注意事项。

出行别“任性”

太阳山电动自行车违法整治持续进行中 警 队 故 事警 队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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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交警守护骑行安全路
本报记者 陈世伟 文/图

中卫交警帮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戴好安全头盔。 科技赋能开启“千里眼”
宁东交警24小时盯牢运输车辆

本报记者 李毓琛 文/图

宁东交警大队大队长讲解科技赋能给交管工作带来的变化。


